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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

中工信〔2021〕35 号

关于组织开展2021年中山市工业和工业互联网类
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认定工作的通知

各镇（街）工业和信息化部门，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关于加快企业全生命周期公共技术服务平

台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快培育引进建设一批服务企业

全生命周期的公共技术服务单位，不断提升我市优势传统产

业发展质量，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根据《工业和

工业互联网类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认定管理办法》（中经信

〔2018〕769 号）（附件 1），现组织开展 2021年中山市工

业和工业互联网类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认定工作，有关事项通

知如下：

一、申报条件

（一）平台单位需在中山市行政区域内依法设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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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健全，经营行为规范。

（二）满足我市企业发展需求，与市级部门、镇区政府

签订合作协议书，有明确的发展规划与年度建设、绩效目标。

（三）需拥有独立的经营服务场所以及与所提供服务相

适应的硬件条件，原则上专用工作场地面积应不低于 200平

方米，拥有一批相关领域的专业设施设备，拥有较强的公共

服务能力。

（四）需拥有一定数量与所提供服务领域相关的专业技

术人员，原则上从业人员 15 人以上，其中本科以上学历或

中级以上技术职称的专业人员占平台从业人员的比重在

40%以上，具有较高的技术服务水平。

（五）具备公共性、开放性和资源共享性等特点，能为

企业提供工业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研发设计、智能

化改造、绿色制造、品牌营销、两化融合等公共服务，对智

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产业和技术具有较强的示范和带动作

用。通过开放实验室、专业化设备共享与租用等多种形式，

满足企业发展需求。

二、申报材料

（一）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认定申请材料（见附件 2）；

（二）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

（三）主要仪器、设备、信息系统清单；

（四）主要管理和技术人员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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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已完成服务成果证明材料；

（六）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声明；

（七）与市级部门、镇区签订协议书；

（八）其他有关证明材料。

三、申报要求

（一）请符合条件的申报单位，按照附件 2和附件 3要

求提供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认定申报材料及自评表，并将申报

材料装订成册（纸质版盖章一式一份，电子版在中山市产业

扶持发展专项资金信息管理系统 http://fczj.zs.gov.cn/提交申

报）报送至各镇区经信部门。

（二）请各镇区经信部门认真组织初审，对申请认定平

台单位进行现场核查，在镇区经信部门推荐意见加具审核意

见，并将审核通过的申报材料及时报送我局。申报工作全年

受理，分批认定和公布结果。

中山市各镇（街）工业和信息化部门申报咨询电话

镇区 办公电话 镇区 办公电话

火炬区 85596050 沙溪镇 87327329

翠亨新区 85592901 大涌镇 87721405

石岐区 23328158 黄圃镇 23303789

东区 88366081 南头镇 233800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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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

西区 88611963 东凤镇 22600872

南区 88891350 阜沙镇 23401928

五桂山 89911820 三角镇 85406339

小榄镇 22118804 民众镇 85168296

古镇镇 22355182 南朗镇 85216138

横栏镇 87616518 三乡镇 86684158

东升镇 22213783 坦洲镇 86217008

港口镇 88403842 板芙镇 86516283

神湾镇 86608911

附件：1.工业和工业互联网类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认定管

理办法（中经信〔2018〕769 号）

2.工业和工业互联网类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认定申

请材料

3.工业和工业互联网类公共技术服务平台自评表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1年 1月 28日

（联系人：苏亮钊，联系电话：88334525）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中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2021年 1月 29日印


